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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发布

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61），其中部分内容表述有误，现予以更正。 

更正前内容：“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现拟聘请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项目的财务顾问，并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初步商议，

拟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资产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

公司、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及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权。” 

现更正为：“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现拟聘请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的财务顾问，并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与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签订了《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健康元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整合意向书》，健康元将以其控制的深圳海滨制药

有限公司及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与药品生产、销售有关的全部或部分资产用于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将以现金认购健康元控制的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以期能够达到控制。”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 

有关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交易细节尚需进一步协商，交易标

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有关各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方案，该事项仍具

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 




